	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
研究生補修計畫書

	學生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入學時間：　　　　

報考學歷：　以　□學士學位資格報考　　□同等學歷資格報考

畢（肄）業學校：□　　　　　大學部　　　年制　　　　　　科系畢（肄）業

□教育有關學程（請詳列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現職（請註明單位及職稱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	導師建議補修課程
	擬補修科目及學分

	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系所
	開課學年度
	開課學期

	
	1.
	
	
	
	

	
	2.
	
	
	
	

	
	3.
	
	
	
	

	備註：1.依據本系研究生修業實施要點第三條修業規定之第4點辦理。

　　　2.本計畫應由研究生本人與導師共同擬定，並須取得戲劇系主任簽署同意。

　　　3.需補修之課程須於提出論文計畫審查申請前完成，始得進行論文計畫口試。

　　　4.補修課程成績不列入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之計算。

	系主任
	
	導師
	
	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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